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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七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七届三十九次

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以专人送达或通讯方式向各位

董事和监事发出，并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到

董事 11 人，实到 11 人，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，符合《公

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公司董事长陈飞虎先生主持会议，会

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全部议案，形成以下决议： 

一、同意《关于收购国电集团所属部分企业资产的议案》 

根据公司发展战略，同意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国电新疆电力有

限公司、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自筹资金收购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

公司持有的国电新疆开都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55%股权、国电新

疆阿克苏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64.56%股权、国电青松库车矿业开

发有限公司 20%股权、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 51%股权、中国国电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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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公司大武口发电厂全部权益、国电大武口热电有限公司 60%股权、

浙江浙能乐清发电有限公司 23%股权，以及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全资子

公司国电燃料有限公司持有的国电朔州煤业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。 

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，根据相关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李秀华、高

德步、肖湘宁、吕跃刚对本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

立董事意见。公司董事陈飞虎、于崇德、张国厚、高嵩、米树华作为

关联董事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。具体内容详见《国电电力发展股份

有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6-43）。 

二、同意《关于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发行 65 亿元

中期票据的议案》 

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大渡河公司”）注册中期票据 65 亿元，发行期限 3-5 年，分期

择机发行。董事会授权大渡河公司办理具体发行事宜。 

三、同意《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鉴于《关于收购国电集团所属部分企业资产的议案》需提交公司

股东大会审议，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。

具体内容详见《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三次

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6-44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年 12 月 6日 


